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3：
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学生军训请假制度
第一条  全体新生均应按照国家的要求和学院的规定按时参加军训，凡无特殊原因者一律不得请假。 
第二条  凡未办理入学手续者，一律不享受新生待遇，不得参加军训，无须办理请假手续。 
第三条  学生因病请假须凭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，填写《军训学员请假申请表》，到所在二级学院、部进行登记，由所在学院领导签署意见，报学团工作处审批。 不适宜参训学生，统一在场地观摩训练。
[bookmark: _Hlk18139940]第四条  学生一般不准请事假。确因有事需本人亲自处理者，要求事先提出书面请假申请，填写《军训学员请假申请表》，到所在二级学院、部进行登记，由二级学院、部领导签署意见，报学团工作处审批。 
第五条  军训开始前，请假手续须由本人及家长共同来校办理。军训期间学生需要请假者，请假一天以内，请假手续可由本人亲自请假，直接由辅导员、班主任签字审批并通知军训教官；请假一天以上者，请假手续须由本人及家长共同来校办理。如本人或家长不能来校，须由辅导员、班主任与学生本人及家长通过电话进行确认，确认后填写《军训学员请假申请表》，并由辅导员、班主任通知军训教官。
第六条  军训学生请假，如不履行相关手续，将不允许填写《军训测评表》，本年度《军事技能》成绩为不及格。
第七条  请假期满，如需续假者，必须事先办理续假手续，程序及要求同上。请假期满返校后须到所在二级学院、部学生科销假，并做好登记。 
第八条  训练过程中，如学生出现身体不适等情况，可由教官根据情况安排现场观摩训练，无须请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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